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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府〔2007〕56号
市政府转发关于

进一步完善苏州市建筑业企业工资支付

保证金办法的意见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市政府同意市建设局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苏州市建筑业企业工资支付保证金办法的意见》，现予转发，请认真执行。

                    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苏州市建筑业企业
工资支付保证金办法的意见
近年来，我市各地在建设领域建立了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长效机制，推行了建筑业企业工资支付担保（预留户）（以下统称工资保证金）制度。实践证明，该项制度的实施较好地保障了农民工合法权益，有效遏制了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社会事件起到了积极的稳定作用。但是，由于全市各地标准不统一、实施不同步，带来了工资保证金不互认、建筑业企业资金压力大、保障面覆盖面不广等问题，亟需对制度加以完善和细化。现就进一步完善苏州市建筑业企业工资支付保证金办法提出如下意见：
一、实现工资保证金全市互认。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享受免交或按固定额提交工资保证金的企业，凭受理工资保证金部门出具的免交或按固定额提交工资保证金证明，在全市范围内通用，不再需要另行提交工资保证金。其中，本地企业的受理和出具证明部门为原注册地受理工资保证金部门，外地进苏企业的受理和出具证明部门为苏州市总工会。

二、扩大工资保证金保障面。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的本地建筑业企业和外地进苏建筑业企业，都应提交工资保证金。总包企业或建设单位应督促分包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及建筑劳务分包企业提交工资保证金，确保每个工程项目每个农民工的工资支付得到有效保障。否则，总包企业或建设单位应对分包单位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承担连带责任。 

三、实行信用奖罚激励机制。
建筑业企业提交工资保证金额度与企业信用状况挂钩，信用好、管理优的诚信企业免交或减少提交工资保证金额度。

（一）对近二年苏州市综合考评连续为A等次且连续三年无拖欠农民工工资不良记录的本地企业，可以免交工资保证金。

（二）对近二年苏州市综合考评连续为B等次以上（含B等次）且连续三年无拖欠农民工工资不良记录的本地企业，按企业主项资质等级实行固定额工资保证金。

实行固定额工资支付保证金具体标准为：特级50万元、一级40万元、二级30万元、三级20万元。

（三）对近二年苏州市综合考评连续为A等次且连续三年无拖欠农民工工资不良记录的外地进苏企业，可按企业主项资质等级实行固定额工资保证金，提交标准同上。

（四）对上年度苏州市综合考评为D等次或有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假借拖欠农民工工资恶意讨要工程款的、动用保证金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曾发生拖欠行为有不良行为记录的建筑业企业，可在原标准基础上加大工资保证金额度5%，并重点监控其劳务分包、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情况。

（五）对享受免交或按固定额提交工资保证金的建筑业企业，经确认有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假借拖欠农民工工资恶意讨要工程款的、曾发生拖欠行为有不良行为记录的，立即取消其享受免交或按固定额提交工资保证金待遇，按各地原渠道原办法实行；情节严重的，可加大工资保证金额度5%。对苏州市年度综合考评后不符合享受免交或按固定额提交工资保证金待遇的，应即予以调整。

（六）对享受免交或按固定额提交工资保证金的建筑业企业，在每年四月份经苏州市综合考评后，由建设部门提出具体名录，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总工会等共同协商确定，向社会公示、公布。

四、建立联动应急机制，积极应对突发事件。

（一）各地区各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与联系，建立联合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等工作制度，共享信息，实现全市范围内的联动，共同打击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监督支付企业农民工工资情况，查处有关拖欠工资行为；建设部门负责对拖欠工资造成严重影响的企业进行处理和行业管制，协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拖欠事件的调查；总工会负责农民工维权；公安部门负责对扰乱社会治安、妨碍公共秩序和无理恶意讨要行为的打击。

（二）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举报投诉或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由工程所在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建设部门等进行调查核实，认定拖欠单位和拖欠原因，确定拖欠数量、时间和农民工身份、人数，出具事件调查报告（附拖欠工资清单表），并及时协调。如拖欠工资情况属实，应责令拖欠企业依法及时支付拖欠的工资。事件调查报告须由拖欠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和企业盖章。

事件调查报告应当报送工程所在地清欠办，本地企业在本市跨市（县）、区（简称跨地区，下同）施工的还应报送企业注册地清欠办，外地进苏企业的应同时报送苏州市清欠办。
（三）经协调企业无力或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由受理工资保证金部门根据事件调查报告和企业动用工资保证金支付农民工工资申请，动用工资保证金代为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数量以提交的保证金数量为限。

本地企业在本市跨地区施工的，由企业注册地受理工资支付保证金部门根据事件调查报告和企业动用工资保证金支付农民工工资申请，在两个工作日内，将代为支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转交工程所在地受理工资保证金部门，并由其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外地进苏企业在本市跨地区施工，在苏州市总工会提交工资保证金的，由苏州市总工会根据事件调查报告和企业动用工资保证金支付农民工工资申请，在两个工作日内，将代为支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转交工程所在地受理工资保证金部门，并由其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五、本意见自二○○七年四月一日起实施，对原按固定额提交工资保证金的可以进行调整，对原采用比例方式提交了工资保证金的工程执行至工程项目结束止。

苏州市建设局

二○○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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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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